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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公司標誌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啟用新的標誌，以配合集團的新企

業形象，自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三日起生效。本公司的舊標誌及新標誌列示如下，供識別之用： 

 

 

 

 

(舊標誌) (新標誌) 
 

 

新標誌將印製於本公司相關公司文件（包括但不限於中期及年度報告、公告、通函、通知、股票證書及新聞

稿）及將於本公司網站展示。 

 

更改公司標誌將不會影響本公司現有股東之任何權利。本公司印有舊標誌的全部現有已發行股票證書將繼

續有效，並為本公司有關股份合法所有權之憑證，且將繼續有效用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付用途。因此，

採納新標誌後，本公司將不會安排以現有股票證書免費換領印有本公司新標誌的新股票證書。本公司將繼

續使用庫存中的帶有舊標誌的現有股票證書，直到所有現有的帶有舊標誌的股票證書用完為止。此後，將發

行帶有新標誌的新股票證書。 

 
 

承董事會命 
信佳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自豪 

香 港，二 零二四 年十月 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自豪博士及吳民卓博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馬逢安先生、李錦雄先生及陸永青
教授；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宇銘先生、陳杰宏先生及羅瑞真博士。 
 
 
 
 
* 僅供識別 


